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府性投资项目招投标及标后监管办法》的起草说明

根据市政府工作安排，为加强工程建设项目全过程管理，我局成立专班，会同市公管局起草了《进一步规范政府性投资项目招投标及标后监管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现将起草情况说明如下如下：

一、起草的必要性

针对我市建筑市场存在的围标串标、“三包一挂”等行业乱象，为了进一步强化政府性投资工程项目全过程管理，切实解决标前、标中、标后存在的突出问题，营造公平公正、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制定本《办法》。

二、起草过程

我局组建起草专班，拟制《办法》初稿，与市公管局就相关内容进行讨论，召开企业座谈会，听取部分企业意见。先后2次向市政府专题汇报《办法》起草情况，按照专题会议提出的意见，对文件内容进行修改，形成《淮南市政府性投资工程项目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在发文征求县、区政府（园区管委会），市纪委监委，市交通、水利、重点中心等19家单位意见后，对内容进行修改完善，形成了《进一步规范政府性投资项目招投标及标后监管办法》。
三、主要内容

《办法》包含5部分17条内容，对政府性投资项目标前、标中、标后各个环节进一步规范管理。

（一）通过强化发包管理，严防插手干扰、以大招小等违规招标行为，进一步加强招标前管理。主要从规范工程发包行为、规范招标文件编制和加强代理机构管理三方面加强工程项目招标行为管理，要求建设单位合理划分标段，科学确定工期，以项目特点和实际需求编制招标文件，由公共资源交易管理部门会同行业主管部门进行招标文件审查。建立代理机构信用评价标准，并将评价结果作为招标人选择招标代理机构的重要依据。严厉打击串通投标、弄虚作假等违规代理行。严禁领导干部违规插手干扰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
（二）通过加大打击力度，严防围标串标、恶意投诉等违规投标行为，进一步加强投标过程管理。主要是通过电子招投标系统，对招标投标各环节的数据实施常态化、全覆盖在线监控，追踪并查处电子投标文件雷同等违规行为。加强对“陪标专业户”核查、惩戒和打击。加大对捏造事实、伪造材料、以非法手段取得证明材料等恶意投诉行为惩戒处罚力度。
（三）通过优化监管举措，严防暗箱操作、弄虚作假等违规评标行为，进一步加强评标过程管理。主要是落实“一标一评一记录”制度，加强评标专家管理。完善评标监督机制，建立和实施特邀社会监督员制度，邀请社会监督员和纪检监察部门人员驻评标现场监督。优化评标组织方式，在交易平台可满足远程异地评标需要时，应用尽用远程异地评标，未采用远程异地评标方式的，市外评标专家占比不得低于60%，实行评标委员会成员回避制度。文件明确招标人应当在评标结束后1个工作日内完成评标报告审查，并发布中标候选人公示。中标候选人公示期满后，招标人应在1个工作日内签发中标通知书；采用“评定分离”的项目，招标人应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定标并签发中标通知书。
（四）通过加强施工过程监管，严防“三包一挂”、履约不力等标后违规行为，进一步加强项目标后监管。主要是规范合同签订，将法定代表现场签约等事项在合同中明确并落实。严格关键岗位人员管理，施工现场人员落实持证上岗、实名制管理等制度，严控项目经理、总监变更。实行施工单位主要负责人定期现场带班检查、“业主开放日”和施工现场样板展示制度，加强施工现场监管。明确建设单位承担施工发包承包管理和工程标后管理的首要责任，监理单位监理责任，进一步规范建设、施工及监理单位主体行为，严格合同履行。建设、监理单位每月向行业主管部门及公管部门报告施工单位月度履约情况，对发现“三包一挂”等违法违规行为，知而不报、怂恿放纵的，对建设、监理单位同步予以处理处罚。
（五）通过强化监督管理，严惩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进一步加强工程项目监管。主要是压实各行业行政主管部门监管责任，加大检查力度，在本级监管项目中每季度抽取不少于总量25%的比例进行检查。对涉嫌串通投标、弄虚作假骗取中标、“三包一挂”等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及时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罚和信用惩戒，对涉嫌违纪、违法犯罪的案件，及时移送纪委监委、司法机关依法查处。实行施工现场与招投标市场联动管理，完善在淮建筑企业信用评价分级和公示制度，实行信用分级分类和差异化管理，对围标串标等扰乱市场秩序的企业，依法限制市场进入。开展资质动态核查，依法注销、撤销一批“无项目、无纳税、无人员”的“空壳公司”建筑业资质。


